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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1. 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搜集到的资料，评

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企业申报并经其

盖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3. 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

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 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

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

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

告的要求。 

5. 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

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

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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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收益法及资产基

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股东拟以其持

有的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项目所涉及的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

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

果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现将资产评估结果揭示如下： 

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选取收益法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五矿（北京）稀

土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2,088.07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591.78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496.29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净资产）为 4,904.93 万元，增值额为 3,408.64 万元，增值率

为 227.81%。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

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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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收益法及资产

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股东拟以其

持有的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所涉及的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全部股东

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

结果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现将资产评估结果揭示如下： 

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 委托方：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1、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

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 6号新世纪日航饭店 1606室，法定代表人：李福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亿元。是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依照现代企业制度

组建的法人独资公司（占总股份的 100%），是五矿集团稀土业务和资产独立

运营的唯一平台。旗下囊括福建省三明稀土材料有限公司（70%）、五矿稀

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75%）、广州建丰五矿稀土有限公司（75%）、寻

乌新舟稀土冶炼（厂）公司（80%）、五矿稀土（赣州）发光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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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五矿东林照明（江西）有限公司（57%）、以及五矿（北京）稀土

研究院有限公司（80%）等国内知名稀土企业。其主营的稀土产品，已形成

了集稀土开采、冶炼分离和下游深加工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截止到 2012

年 6 月 30 日，五矿稀土有限公司总资产规模 27.9 亿元、净资产规模 27.6

亿元。 

2、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关铝股份”），股票代码：000831，

股票简称：＊ST关铝。 

关铝股份是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山西省运城地区解州铝厂（现已

更名为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山西经贸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山西省运城市制版厂（现已更名为山西运城制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山西省临猗化工总厂五家共同发起、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1998 年 6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以上网定价

方式发行社会公众股 7,500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人民币 215,000,000

元。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颁发注册号为 1400001006359-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住所：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新建路 36号。法定

代表人：焦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公司字（2000）第 86号文）核准于

2000 年 8 月向全体股东配售 2,700 万股普通股，配股后总股本变更为人民

币 242,000,000元。 

2001年 4月 18日，关铝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用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每 10股转增 3股，用未分配利润每 10股送 2股，共计增加 12,100万股，

增资后股本总数为人民币 363,000,000元。 

2008年 5月 6日，关铝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07年度分红派息及资

本公积转增资本的方案，每 10 股送 5 股、资本公积转增 3 股，派发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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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元，共计增加 29,040万股，股本总数变更为人民币 653,400,000元。 

2009 年 3 月，关铝股份原第一大股东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 195,366,600 股（占总股本 29.90%）过户至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变更为关铝股份第一大股东。 

2010 年 12 月 16 日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同意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将其

持有的关铝股份 195,366,600股（占总股本 29.90%）作为出资投入中国五

矿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关铝股份

195,366,600 股（占总股本 29.90%）过户至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前述

出资完成后，关铝股份第一大股东变更为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关铝股

份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关铝股份属冶金行业，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普通铝锭、铝材、铝制品、

氧化铝粉及有色金属、氟化盐、炭素制品的生产、销售；机电设备制造、

安装、维修等。关铝股份的主要产品包括：重熔用铝锭、普铝锭、精铝合

金锭、铝加工带、铝箔等。 

（1）公司组织架构 

关铝股份的组织架构：股东大会、董事会、下设管理层，包括：财务

部、供应部、销售部、生产管理部、技术中心、办公室等 17个职能部门。

生产部门包括：电解分厂、铝加工分厂、动力分厂和精铝分厂。关铝股份

有长期股权投资六家，其持股比例，投资金额等见下表：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持股比例

（%） 
账面价值 公司地址 

山西关铝常州宏丰金

属加工有限公司 
1999-1-1 80% 8,464,000.00  常州市薛家镇薛冶路 25号 

山西关铝海门电子铝

材有限责任公司 
2004-6-1 100% 15,516,154.64  海门市开发区 

上海关铝经贸发展有

限公司 
1999-2-1 68% 2,700,000.00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550号 611室 

山西关铝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2001-3-1 100% 30,000,000.00  

太原市长治路 130号奥林

花园 B座 901室 

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

司 
2005-12-6 49% 644,572,918.64  

山西省永济市中山东街 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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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持股比例

（%） 
账面价值 公司地址 

运城关铝热电有限公

司 
  30% 137,195,369.88  

运城市盐湖区运永路

03901号 

（2）近年资产、损益状况 

企业 2010年至 2012年 6月 30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   产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50,867.92       52,966.19       57,519.65      54,437.84  

非流动资产   123,400.65      131,704.38      137,227.11     157,669.67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70,125.31       73,514.47       71,858.82      77,737.30  

固定资产    45,412.69       48,915.58       55,652.29      71,431.10  

在建工程     5,382.30        6,612.69        6,697.09       6,675.55  

无形资产     1,730.36        1,761.64        1,818.91       1,825.72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0.00          900.00        1,200.00    

资产总计   174,268.58      184,670.56      194,746.77     212,107.51  

流动负债    50,914.18      185,773.74       98,211.79     180,922.74  

非流动负债   142,748.00        2,831.20       97,818.00       7,997.36  

负债合计   193,662.18      188,604.94      196,029.79     188,920.10  

净 资 产   -19,393.60       -3,934.38       -1,283.02      23,187.41  

利润状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一、营业收入 96,995.10  306,396.53  170,558.60  119,724.84  

 减：营业成本 100,148.91  284,918.37  167,215.73  126,368.38  

  加：投资收益 -3,389.16  1,591.95  421.46  -11,658.62  

二、营业利润 -16,874.22  -4,370.09  -25,434.21  -77,597.06  

    加：营业外收入 1,433.77  1,691.83  1,069.25  150.25  

    减：营业外支出 18.78  36.80  120.99  3,250.98  

三、利润总额 -15,459.23  -2,715.05  -24,485.96  -80,697.79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15,459.23  -2,715.05  -24,485.96  -80,697.79  

 

（二）被评估单位：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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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稀土研究院）创建于 2006

年 9 月，于北京市海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公司系由廖春生等人

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初始投资为货币投资 100万元，2006年 10月各

股东以非专利技术《石灰皂化稀土萃取分离技术》增加注册资本 200万元，

此次增资业经北京中润恒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2006）京中润

验字第 F-0038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2007 年 12 月贾江涛将其持有公

司 20%股权转让给廖春生持有；2008 年 12 月程福祥将其持有的公司 15%股

权转让给廖春生；2009年 5月唐昭洪将其持有的公司 5%的股权转让给李京

哲，吴声将其持有的公司 10%股权转让给李京哲，吴音将其持有的公司 5%

的股权转让给李京哲；2009 年 7 月廖春生将其持有的公司 40%的股权转让

给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有色）；2011 年 12 月，廖春

生将其持有的公司 25%的股权转让给五矿有色，李京哲将其持有的公司 10%

的股权转让给五矿有色，吴声将其持有的公司 5%的股权转让给五矿有色；

2012 年 6 月，五矿有色将其持有的公司 80%的股权转让给五矿稀土有限公

司。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持股 80%，廖春生持股 10%，李京哲持股 10%。 

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 28号科实

大厦，法定代表人为黄康。公司隶属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五

矿集团”）所属的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建立了法人

治理结构，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股东会的常设权力机

构，公司未设监事会，设执行监事两人。公司的业务组织结构：由 5 个职

能部门组成，分别为：总经理办公室、技术部、信息资料部、行政部、项

目部。公司属技术服务行业，拥有行业类门户网站—中国稀土在线。 

稀土研究院近年简要资产负债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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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2009-12-31 2010-12-31 2011-12-31 2012-6-30 

 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 193.29 520.17 1,776.47 1721.66 

2 应收票据 31.00 90.00  100.00 

3 应收账款 136.97 43.77 20.22 36.22 

4 预付账款 2.71 1.29 12.59 13.87 

5 应收利息    7.98 

6 其他应收款 8.06 3.85 5.98 6.33 

7 存货 1.74 0.54 0.95 157.00 

 流动资产合计 373.76 659.62 1816.21 2043.05 

 非流动资产：     

8 固定资产 21.23 15.98 11.24 8.86 

9 无形资产 70.00 32.85 2.25 1.95 

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17 21.51 31.11 34.2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3.40 70.34 44.60 45.03 

 资产总计 487.16 729.96 1860.81 2088.07 

 流动负债：     

11 应付账款   64.20 0.40 

12 预收款项  0.03   

13 应付职工薪酬 9.66 15.45 33.81 60.13 

14 应交税费 33.05 34.16 121.56 54.31 

15 其他应付款 10.15 2.57 3.42 194.81 

1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7 其他流动负债   262.51 282.13 

 流动负债合计 52.86 52.21 485.51 591.78 

 负债合计 52.86 52.21 485.51 591.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4.30 677.76 1375.30 1496.29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评估基准日稀土研究院的主要资产是货币资金和

存货，分别占资产总额的 82.45%和 7.25%。 

稀土研究院近年的利润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度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1-6 月 

一、营业收入 357.12 584.74 514.26 336.86 

减:营业成本 36.47 60.93 40.57 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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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1-6 月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27 30.15 25.64 8.88 

销售费用 3.31 -  - 

管理费用 188.30 230.43 375.24 148.90 

财务费用 -0.71 -1.13 -3.84 -9.01 

资产减值损失 84.53 -8.16 22.86 - 

二、营业利润 26.96 272.52 53.79 133.76 

加:营业外收入 1.39  767.45 20.75 

三、利润总额 28.35 272.52 821.05 154.51 

减:所得税费用 8.09 29.06 111.32 33.52 

四、净利润 20.26 243.45 709.73 120.99 

 

（三）委托方与被评估企业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五矿稀土有限公司为被评估企业---稀土研究院的控股股东；委

托方----关铝股份与被评估企业---稀土研究院为同一集团控制下的企业。 

（四）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

者（自然人廖春生、李京哲）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

用。 

二、 评估目的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廖春生、李京哲拟以其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股权（分别为 80%、10％、10％）认购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为此，需要对稀土研究院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在评估

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价值，为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及廖春生、李京哲

认购股份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本次经济行为已经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二○一二年七月十八日《中国五

矿集团公司总裁办公会会议纪要（2012 年第 5 期）》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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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稀土研究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范围是稀土研究院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本次评估的资产总额20,880,731.84元，其中：流动资产20,430,460.71

元，固定资产 88,595.63 元，无形资产 19,500.00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342,175.50 元；负债总额 5,917,830.57 元，全部为流动负债；净资产

14,962,901.27元。 

详细见下表：  

 

2012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金额 负债和股东权益 金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7,216,554.69 应付账款 4,000.00 

应收票据 1,000,000.00 应付职工薪酬 601,278.99 

应收账款 1,353,860.01 其中：应付工资  

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991,693.01 应交税费 543,098.89 

应收账款净额 362,167.00 其中：应交税金  

预付账款 138,696.27 其他应付款 1,948,123.68 

应收利息 79,750.00 其他流动负债 2,821,329.01 

其他应收款 63,900.25 流动负债合计 5,917,830.57 

减：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639.00 负债合计 5,917,830.57 

其他应收款净额 63,261.25    

存货 1,570,031.5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流动资产合计 20,430,460.71 实收资本 3,000,000.00 

非流动资产  盈余公积 1,132,159.03 

固定资产原价 355,884.95 未分配利润 10,830,742.24 

减：累计折旧 267,289.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62,901.27 

固定资产净值 88,595.63 *少数股东权益 - 

无形资产 19,500.00 所有者权益小计 14,962,901.2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2,175.50 减：未处理资产损失 - 

非流动资产合计 450,271.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62,901.27 

资产总计 20,880,731.8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20,880,7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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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估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范围及被评估单位所申报评估的资产范围

一致，并且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实物资产为存货及固定资产。存货为少量试验用氧

化稀土，固定资产为电子设备和运输车辆，实物资产账面价值 165.86万元，

占总资产的 7.94%。 

固定资产主要分布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甲 28 号科实大厦 B

座 12D-1B的稀土研究院办公场所内，以及位于北京市化学工业研究院孵化

器大楼 2308、2407、2408、2409房间的实验室内。 

稀土研究院的其他无形资产包括其自行研发并已于评估基准日前取得

专利权证书的 “一种氨-钙复合皂化剂的制备及连续皂化萃取的方法” 、

“以含氟废碱水制备稀土硅铁原料的方法” 、“一种超细微粒和纳米颗粒

的制备方法” 、“一种萃取分离稀土元素的混合萃取方法及萃取剂”、“一

种快速澄清的萃取槽”共五项技术（详见其他无形资产评估明细表第 1、2、

3、4、13项）；其自行研发，并已于评估基准日前获得专利权实审阶段通知

书的“一种草酸沉淀的洗涤方法” （详见其他无形资产评估明细表第 12

项）；其自行研发，并已于评估基准日前获得专利权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的

“一种皂化萃取分离硫酸稀土溶液的方法” 、“氟碳铈矿制备富镧氯化稀

土的方法”、“一种稀土废料的回收方法”、“物料联动循环利用的稀土分离

方法”共四项技术（详见其他无形资产评估明细表第 5、6、15、16 项）；

其自行研发，并已于评估基准日前申请专利的“一种离子吸附型矿原地浸

矿出液的方法和系统” （详见其他无形资产评估明细表第 14项）；其自行

研发，尚未申请专利，但在历史期间已取得合同收入，并可能在未来持续

取得收入的 “计算机仿真联动萃取工艺”、“碳酸钠沉淀技术”、“行业综合

技术”共三项技术（详见其他无形资产评估明细表第 7、8、9项）；已签订

但截止评估基准日未执行完毕，尚有部分收入在未来期间才能得以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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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合同（详见其他无形资产评估明细表第 10 项）；评估基准日前从外部

购入的“一种含稀土的氧化物红色发光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一项专利（详

见其他无形资产评估明细表第 11项）。除第 1和第 11项外，其他无形资产

均为账外资产。 

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特点，确定本次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

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本报告的评估基准日是 2012 年 6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是根据经济行

为发生时间、经济行为的实现、企业会计核算、会计资料的完整性、利率

和汇率变化等因素确定。企业申报资料均基于评估基准日，评估中所采用

的价格也均是评估基准日的标准。 

本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与业务约定书的评估基准日一致。 

六、 评估原则 

（一） 遵循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原则； 

（二） 遵循专业性原则； 

（三） 遵循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 

（四） 遵循资产持续经营原则、替代原则和公开市场原则。 

七、 评估依据 

经济行为依据：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二○一二年七月十八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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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会议纪要（2012 年第 5 期）》。 

法律法规依据：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 10月 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二） 国务院 91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四） 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的国资办发[1992]36号《国有资产

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  

（五） 国务院国资委第 1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六） 财政部令第 14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 

（七） 国资委、财政部第 3号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八）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

委产权[2006]274号； 

（九）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务院国资委国资

产权发（2006）306号； 

（十） 《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 

评估准则依据： 

（一）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号）； 

（二）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号）； 

（三）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

［2003］18号）； 

（四）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号）； 

（五）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号）； 

（六）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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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号）； 

（八）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号）； 

（九）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号）； 

（十）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十一）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号） 

（十二）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08]217号）； 

（十三） 《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号） 

（十四）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1]230号）； 

（十五） 《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 

产权依据： 

（一） 稀土研究院提供的车辆行驶证； 

（二） 稀土研究院提供的专利权证； 

（三） 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取价依据： 

（一） 《UDC联合商情》（2012年）； 

（二） 国务院［2000］第 29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臵税暂行条

例》； 

（三） 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1997]456号《汽车报废标准》； 

（四）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等部门《关于调整轻型载货汽车报废标准

的通知》（国经贸经[1998]407号）； 

（五） 国经贸资源[2000]1202 号《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

通知》； 

（六） 评估人员通过中国汽车网、中关村在线、太平洋电脑网等网

络查询的信息资料； 

（七）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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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勘察核实的记录； 

（九） 上市公司资料库； 

（十）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成本费用表等财务

报表； 

（十一）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未来收益预测表； 

（十二） 评估人员收集的市场资料； 

（十三） Wind资讯 

（十四） 与此次整体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八、 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

方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

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

法。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

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选

择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具体的评估方法如下： 

●资产基础法 

（一） 流动资产：本次评估将其分为以下几类，采用不同的评估方

法分别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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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物类流动资产：主要是指存货----原材料和存货—-劳务成本，属于

正常周转的存货，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评估值；

对于劳务成本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按照账面值列示； 

2. 货币类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

对账单、银行函证等，货币资产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3. 应收预付类流动资产：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应收

利息、其他应收款等，主要是在清查核实其账面余额的基础上，根据每笔

款项可能回收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预付款项根据所能收回的货物或者服

务，以及形成的资产或权利确定评估值； 

（二）机器设备：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重臵全价× 综合成新率 

对部分电子设备参考二手市场交易信息评估。 

（三）无形资产： 

为稀土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各项专利技术，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在本次评估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以营业收入乘以分成率作为收益额，

并对收益期内各年的收益指标进行预测，最后，将未来预测期收益进行折

现求得委估的其他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时点的市场价值。 

基本公式为： 

 

 

其中：P——委估无形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Ri——委估无形资产未来第 i 年预期收益 

r ——无形资产折现率 

i ——收益计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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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为企业按照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与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的结果，评估人员首先审核递延所得税资产报表、

总账、明细账的一致性，向有关财务人员了解递延所得税资产形成的原因、

时间、原始发生额和内容，查阅了相关文件，在此基础上按照递延所得税

资产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五）负债：负债评估值根据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

定。 

●收益法：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企业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当的折现

率折现成基准日的现值，求得被评估企业在基准日时点的企业营业性资产

价值，然后再加上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本次收益法评估选用股权现金流折现模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营业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

值 

1.营业性资产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P——评估基准日的企业营业性资产价值 

Ri——企业未来第 i 年预期自由净现金流 

r ——折现率, 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  

i ——收益预测年份 

n——收益预测期 

2.溢余资产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经营收益无直接关系的，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

资产，采用市场法或其他方法确定评估值。 

3.非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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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正常经营收益无直接关系的，包括不产生效益

的资产和评估预测收益无关的资产。 

4.折现率的选取 

折现率的选取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CAPM 模型可用下列

数学公式表示： 

E[Re]=Rf1+β(E[Rm]-Rf2)+Alpha 

其中:E[Re]=权益期望回报率，即权益资本成本 

Rf1 =长期国债期望回报率 

Β =贝塔系数 

E[Rm] =市场期望回报率 

Rf2 =长期市场预期回报率 

Alpha =特别风险溢价 

(E[Rm]-Rf2)为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称 ERP 

九、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12年 7月 5日至 2012年 7月 25日对纳入此次评估范围

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主要评估过程如下： 

（一） 接受委托 

本公司接受委托前，与委托方有关人员进行了会谈，详细了解了此次

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范围及评估基准日等。在此基础上，本公司遵

照国家有关法规与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资

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并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资产清查 

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资料，评估人员于 2012 年 7 月 5 日至

2012年 7月 12日对申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核实。听取

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对待评资产历史和现状的介绍，对申报的资产进行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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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核实、账表核实、账实核实。 

1. 对机器设备的清查 

对企业申报的电子设备和运输车辆，评估人员根据申报明细表进行了

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设备的使用环境、工作负荷、维护保养、自然磨损、

大修、中修、小修及日常维护等情况进行了了解；并通过与设备管理人员

及操作人员的广泛接触，详细了解设备的管理、使用情况，以及设备管理

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通过问、观、查，详细了解设备现状。评估人员对

清查中发现的问题，建议被评估单位对申报表进行相应修改或做出补充说

明。 

2．对存货的清查 

对企业申报的存货，评估人员根据申报明细表查阅了有关购货合同、

购货发票及其它原始会计资料；采用了全面盘点的方法核实了存货资产，

以清查核实后的实物资产数量作为评定估算的依据。 

3．对往来款项、其他资产及负债的清查 

对往来款项、其他资产及负债，评估人员根据申报明细表搜集了与往

来款项、其他资产及负债有关的各种原始资料、证明文件及有关会计资料，

对往来款进行了函证，对非实物性资产及负债进行必要的账务核实，以清

查核实后的资产及相关信息作为评估的依据。 

4.对无形资产的清查 

对于无形资产，评估人员搜集了相关专利证书或专利审核进展通知书，

并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无形资产的概况，应用范围，进一步

取得无形资产应用所形成的合同，并以上述材料作为评估的依据。 

5.收益法调查 

1) 听取被评估单位工作人员关于业务基本情况及资产财务状况的介

绍，了解该公司的资产配臵和使用情况，收集有关经营和基础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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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被评估单位的历史经营情况，特别是前三年收入、成本和费用

的构成及其变化原因，分析其获利能力及发展趋势； 

3) 分析被评估单位的综合实力、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竞

争优势等因素； 

4) 根据被评估单位的财务计划和战略规划及潜在市场优势，预测公司

未来期间的预期收益、收益期限，并根据经济环境和市场发展状况对预测

值进行适当调整； 

5) 建立收益法评估定价模型。 

（三） 评定估算 

对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评估人员在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询价的

基础上，对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选用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测算，从而

确定被评估企业的股东权益价值。 

对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人员通过与企业管理层的访谈、考察企业

生产现场，收集企业近年来各项财务数据指标，同时结合对同类上市公司

的对比分析，在充分了解市场状况的基础上，对企业未来收益、收益期及

风险回报进行量化分析，最终确定了被评估企业的股东权益价值。 

（四） 评估汇总及报告 

本次评估是按《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及《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

告指南》的要求对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和评估

说明。并对评估报告进行了三级复核。 

十、 评估假设 

1. 一般性假设 

（1）稀土研究院在经营中所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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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2）稀土研究院将保持持续经营，并在经营范围、方式上与现时保持

一致； 

（3）国家现行的税赋基准及税率，税收优惠政策、银行信贷利率以及

其他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4）不考虑通货膨胀对经营价格和经营成本的影响； 

（5）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针对性假设 

（1）假设稀土研究院各年间的技术队伍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相对稳

定，不会发生重大的核心专业人员流失问题； 

（2）假设稀土研究院各经营主体现有和未来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

管理层能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计划，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3）假设稀土研究院未来经营者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

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4）稀土研究院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

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会计核算方法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若将来实际情况与上述评估假设产生差异时，将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

报告使用者应在使用本报告时充分考虑评估假设对本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一、 评估结论 

(一)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088.07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591.7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496.29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为 4,904.93

万元，增值额为 3,408.64万元，增值率为 2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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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

值为 2,088.07万元，评估价值为 2,608.02万元，增值额为 519.95万元，

增值率为 24.90%；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591.78 万元，评估价值为 380.18 万

元，增值额为-211.60万元，增值率为-35.76%；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496.29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227.84 万元，增值额为 731.55 万元，增值率

为 48.89%。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2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1 流动资产 2,043.05 2,043.01 -0.04 0.00% 

2 非流动资产 45.03 565.01 519.98 1154.82%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5 长期股权投资     

6 投资性房地产     

7 固定资产 8.86 21.54 12.68 143.13% 

8 在建工程     

9 无形资产 1.95 509.25 507.30 26015.38% 

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22 34.22 0.00 0.00% 

1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 资产总计 2,088.07 2,608.02 519.95 24.90% 

13 流动负债 591.78 380.18 -211.60 -35.76% 

14 非流动负债     

15 负债合计 591.78 380.18 -211.60 -35.76% 

16 净资产 1,496.29 2,227.84 731.55 48.89% 

 

(三)评估结论的确定 

资产基础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2,227.84万元，收益法评估净资产价值

为 4,904.93万元，两者相差 2,677.09万元，差异率为 120.17%。 

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多出的那部分差异是因为稀土

研究院是一个以技术服务、转让为主的公司，拥有领先的科研团队，拥有

提供技术交流平台的网站—-中国稀土在线，这些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的收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tao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MSO/E9A8AC6B.xls#�����ʲ������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tao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MSO/E9A8AC6B.xls#�������ʲ�����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tao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MSO/E9A8AC6B.xls#������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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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资产基础法中不能完全量化体现。 

鉴于以上原因，本次评估决定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目标资产的最

终评估结果，即：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结果为 4,904.93万元。 

十二、 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中陈述的特别事项是指在已确定评估结果的前提下，评估

人员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的

有关事项。 

(一) 稀土研究院评估基准日的会计报表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并出具大华审字[2012]4854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电子设备中盘盈 11

台（套），明细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购置日期 启用日期 备注 

1 饮水机 1 套 2006 年 9 月 2006 年 9 月 入费用 

2 打印机 1 台 2006 年 9 月 2006 年 9 月 入费用 

3 办公家具 1 套 2006 年 9 月 2006 年 9 月 入费用 

4 办公沙发 1 套 2006 年 11 月 2006 年 11 月 入费用 

5 椅子 2 把 2006 年 11 月 2006 年 11 月 入费用 

6 保险柜 1 台 2006 年 11 月 2006 年 11 月 入费用 

7 办公桌 1 张 2006 年 11 月 2006 年 11 月 入费用 

8 铁皮文件柜 2 组 2006 年 11 月 2006 年 11 月 入费用 

9 办公家具 1 套 2006 年 11 月 2006 年 11 月 入费用 

 小计 11     

盘亏电子设备 1 项，账面原值 4016 元，账面净值 200.80 元。此为购买

办公用品的费用 

(三)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种草酸沉淀的洗涤方法”，截止评估基准日，

仅获得了专利权实审阶段通知书，尚未正式获得专利权证书；企业自主研

发的“一种皂化萃取分离硫酸稀土溶液的方法” 、“氟碳铈矿制备富镧氯

化稀土的方法”、“一种稀土废料的回收方法”、“物料联动循环利用的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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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方法”四项技术，截止评估基准日，仅获得了专利权初步审查合格通

知书，尚未正式获得专利权证书；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种离子吸附型矿原

地浸矿出液的方法和系统”，截止评估基准日，仅向相关部门申请了专利，

尚未正式获得专利权证书；“计算机仿真联动萃取工艺”、“碳酸钠沉淀”两

项技术截止评估基准日，企业尚未向有关部门提出专利申请。由于上述技

术已具体应用并为稀土研究院带来收益，因此在无形资产以及稀土研究院

收益法评估中均考虑了上述专利为企业带来的价值。 

未申请专利的技术，不能得到相关的法律保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由此可能会产生的风险。 

（四）稀土研究院自 2009年 1月 1日起获得并享受北京市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效期至 2011年 12月

31 日。国家税务局相关公告，至该优惠政策到期时，若企业继续申请，并

符合相关要求，可持续享受税收优惠。截至评估现场日，企业尚未取得相

关批文，根据谨慎性原则，本次评估按照 25%所得税率计算 

（五）本公司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只进行价值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为报告使用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不

在我们的执业范围，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我们未考虑

其产权归属对于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将来产权发生变化时，可能发生

的交易对资产价值的影响，被评估单位对所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

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六）评估期后事项说明：评估基准日后至评估报告出具日期间，中

国人民银行于 2012年 7月 7日调整了银行存贷款利率，本次评估没有考虑

该事项对成本法中固定资产资金成本测算的影响。除上述事项之外，评估

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提交日所评估资产无重大变化，资产价格标准也无重大

变化。在评估有效期以内，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不能直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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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评估结果，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的调整；若资产价格标

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

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十三、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评估报告的结论是以持续经营为前提条件。 

2. 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3.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本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4. 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

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 

5. 评估结果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超过 2013 年 6

月 29日使用本评估结果无效。 

6. 本评估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报告中部分内容所导

致的可能的损失，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十四、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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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项目负责人：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报告复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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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附件 

附件一、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收益法评估表； 

附件二、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二○一二年七月十八日《中国五矿集团公

司总裁办公会会议纪要（2012 年第 5 期）》； 

附件三、 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四、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另附）； 

附件五、 被评估企业车辆行驶证； 

附件六、 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附件七、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附件八、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九、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十、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人员名单； 

附件十一、 中和资产评估公司评估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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